达市财办案〔2020〕44号


达州市财政局
关于对政协达州市第四届五次会议

第081号提案回复意见（A）的函

尊敬的李仁江、邱容芳委员：

您在政协达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完善粮食生产财政投入政策的建议》收悉。对您所提建议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并会同市农业农村局进行了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市是产粮大市，常年粮食播面835万亩左右，总产317万吨左右，位居全省第一。一直以来，我市高度重视粮食产业发展，粮食生产实现十三连增，七次荣获省政府粮食生产“丰收杯”。但是，由于受财力水平、地理环境、历史原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我市在粮食生产方面还存在投入力度不够、资金使用绩效不高、政策投向不细等问题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达州实际，特别是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关于支持粮食生产的决策部署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、加大投入、强化监管，既在做大资金规模“量”上做文章，也在优化资金使用“质”上下功夫，推动我

市粮食生产再上新的台阶。

一、明确新形势下粮油生产投入的导向

为克服我市粮食生产存在的农村劳动力不足、种粮效益低下、种粮积极性不高等问题，我们着重抓好规模经营主体培育、推进粮油适度规模经营发展，在粮油项目实施、粮油产业发展资金使用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方面，重点向粮油规模经营倾斜。

（一）支持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建设。全市依托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开展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建设，2019年已建成7个，其中市级2个、县级5个，市本级对两个市级园区各奖励200万元，用于支持粮食新型经营主体农资补助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初加工、品牌建设等。

（二）培育扶持粮油新型经营主体。开展先进粮油主体评选奖励。为鼓励先进，抓好示范，促进粮食规模经营发展，稳定粮食生产，从2014年起，我市开始“十佳”种粮大户评选表彰，每户给予1万元现金奖励。2018年起加大奖励力度，在“十佳”种粮大户评选基础上，每年再评选出5个“粮油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建设”先进主体，每个奖励5万元；落实产业奖补。按照《达州市重点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，为鼓励粮食生产，提高发展粮食规模经营的积极性，2020年市本级财政安排500万元粮食产业发展资金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安排配套资金，对2019年规模经营面积在30亩以上种粮大户进行补贴，每亩给予150元农资一次性奖补；加大项目倾斜。依托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粮油绿色高质高效创建、产油大县、轮作休耕扩种等粮油项目，采取物化补助、基地建设进行项目倾斜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明确支持粮油生产、加大财政投入的导向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落实。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支持粮油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，将保障粮油生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严格落实稻谷补贴、农业保险、贷款担保等各项政策。

（四）引导社会投入。着眼保障安全、解决生产问题、补齐短板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作用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粮油生产，调动新型经营主体投入的积极性。

二、规范用好中央、省级财政投入资金

（一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。对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进行现金补贴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下达资金总额和补贴总面积确定补贴标准，每年每亩补贴110～150元。2020年，全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51736.02万元，惠及1339478户农户，目前补贴资金正通过“一卡通”监管平台兑付中。

（二）种粮大户补贴。对种植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马铃薯面积达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进行补贴。按照《四川省2019年种粮大户补贴转方式实施方案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当地实际采取重大技术推广、社会化服务、现金直补、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种粮大户发展。2020年，上级共下达我市种粮大户补贴资金496万元，目前各项目县正在制定实施方案。

（三）稻谷目标价格补贴。对水稻种植者进行补贴，包括普通农户、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等。补贴标准根据下达各县（市、区）的资金总额及当年核实的水稻种植总面积确定，2019年每亩补贴60元左右。2019年兑现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8845.47万元，惠及599678户农户。

（四）农机购置补贴。对农民个人、农场职工、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，购置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的农机具（包括15大类38小类104个品目）给予的补贴。2018年至今，全市累计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355.474万元，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购买各型农机具58365台，受益农户52437户。

（五）产粮大县奖励资金。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，全部直接用于粮食流通和粮食生产发展，并主要用于支持所辖地区粮油收购、仓储、流通、加工等方面支出。2017年至今全市累计使用产粮大县奖励资金59963万元，其中用于粮食生产15837.78万元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，结合达州实际，继续管好用好各类专项资金。

（六）提升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强化对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在注重资金的规范、安全的同时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将部分资金量大的专项资金纳入绩效评价，强化资金管理的问责问效。

（七）提高粮食生产资金占比。继续提高产粮大市、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中用于粮食生产的资金占比，将资金向生产环节倾斜。

三、提高财政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效率

（一）严格项目选址立项。我市出台了《达州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明确“农田建设优先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，优先在“10+3”现代农业优势产区布局”。今年4月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评审专家实地开展技术核查，并依据核查意见下发了项目选址批复（达市农〔2020〕68号）。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27.15万亩、同步建设节水灌溉工程3.08万亩，规划建设29个片区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粮油种植大户362个、种植面积19.68万亩、占总规划建设任务的72.5%，其中粮油种植大户233个、种植面积9.76万亩。

（二）严格财政投资标准。严格按照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农业“10+3”产业体系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意见》要求，今年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，亩均财政资金不少于3000元。2020年全市82800万元、亩均投资3049.7元，其中各地发放高标准农田专项债券41519万元。

（三）严格项目管理。为规范项目行为，今年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农田水利指挥部相继出台了《达州市农田项目建设规划设计导则》和《达州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并严格开展了项目督查指导，以市农田水利指挥部下发通知通报3次，同时两次组织开展了技术培训工作，严格实施方案审批程序和强化项目建设与管理工作。“十二五”以来高标准农田清理评估全市种植情况良好的项目267个、占建成数量的76.29%，一般的项目81个、占23.14%，利用较差或被占用的仅为0.6%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严格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管理，确保以粮食生产名义实施的项目真正用于粮食生产，坚决杜绝擅自改变用途、弃耕撂荒等现象。同时，积极探索创新，充分调动新型经营主体积极性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建设效率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财政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
达州市财政局

2020年8月26日

（联系人：经济建设科  杜晓佳  电话：13778301063）

抄送：市委目标绩效办，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协经济委员会。

